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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记者陈斌华、陈键兴、李凯）两岸经贸论坛昨日下午闭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和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出席闭幕式。 

　　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李炳才宣读了论坛共同建议。中共中央台办主任陈云林受权宣布了大陆方面将进一步采取的促进两岸交流合 作、惠及台湾同胞的15项政策措施。这15项措施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国务院批准实施的，一部分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实施。(相关报道见A3版） 

　　经国务院批准的3项政策措施    
　　●今年5月1日起，对台湾水果检验检疫准入品种由18种扩大到22种，新增柳橙、柠檬、火龙果和哈密瓜4种水果准入。

　　●开放甘蓝、花椰菜、丝瓜、青江菜、小白菜、苦瓜、洋葱、胡萝卜、莴苣、芋头、山葵等11种台湾主要蔬菜品种检验检疫准入，并实行零关税。 

　　●对台湾籍渔船打捞的部分远洋、近海水产品和在台湾地区养殖的部分水产品进口，实行零关税措施；具体品种为鲳鱼、鲭鱼、带鱼、比目鱼、 鲱鱼、鲈鱼、虾和贻贝等8种。对来自台湾渔船自捕水产品输往福建，凭公海自捕渔许可证、贸易合同、发票等资料报检，不再要求提供台湾主管部门的卫生证书。

　　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12项政策措施 
　　粤将设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
　　●在现有五个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基础上，农业部、商务部、国务院台办决定，新批准在广东佛山市和湛江市、广西玉林市设立两个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农业部、国台办批准在福建漳浦县、山东栖霞市设立两个台湾农民创业园。 

　　●供销总社等将适时组织由有实力的农产品供销企业和行业组织组成的台湾农产品采购团，赴台采购。 

　　●福建省厦门市建立台湾水果销售集散中心，对入驻集散中心的进口台湾水果经销商，给予免交保鲜冷库储存使用费以及经销场地免一年租金的优惠。 

　　●交通部决定，开放台湾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台湾农产品在大陆运输，享受部分地区过路、过桥费减免的优惠。 

　　认可台湾高校学历 

　　●教育部决定，即日起正式认可台湾教育主管部门核准的台湾高等学校学历。 

　　大陆居民游台湾办法今公布 

　　●国家旅游局、公安部、国务院台办已制定《大陆居民赴台湾地区旅游管理办法》，将于4月16日公布。办法规定，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由指 定的大陆旅行社作为组团社组织，以旅游团形式整团往返。组团社由国家旅游局会同有关部门，从已批准的特许经营出境旅游业务的旅行社范围内指定。台湾接待大 陆居民赴台旅游的旅行社须经大陆有关部门会同国家旅游局确认。大陆居民赴台湾地区旅游实行配额管理，配额由国家旅游局会同有关部门确认后，下达给组团社。 组团社须为每个旅游团选派领队，领队要经过专门的培训、考核，并申领赴台旅游领队证。大陆居民须持有效的《大陆居民往来台湾地区通行证》及旅游签注赴台湾 地区旅游。 

　　增设台胞口岸签注点 

　　●公安部决定，在原有开放海口、三亚、厦门、福州、上海五个口岸签注点（即“落地签注”）基础上，增设沈阳、大连、成都三个台胞口岸签注点，并将根据需要继续增加新的口岸签注点。 

　　台湾同胞可参加报关员考试 

　　●海关总署决定，开放台湾同胞参加报关员考试，成绩合格者在报名地海关即可申请报关员资格证书。 

　　欢迎台胞到大陆投资医院 

　　●卫生部开展适合台湾同胞就医习惯和特点的服务。继续在台胞较集中的广东、福建、江苏、上海等地医院指定相对固定的诊区，为台湾同胞提 供医疗服务。在有条件的地方，挑选一些资质好的医院，如心血管、脑神经、口腔医院等，设立专门门诊部，接待台湾同胞，实行“一条龙”服务。接诊医师可以是 大陆医师，也可以是按规定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取得在大陆行医许可的台湾医师。 

　　●将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就医后回台湾报销医疗费用提供便利。大陆医院在按大陆有关规定书写和保存医疗文书的同时，据实给就诊的台湾同胞提供一份符合回台湾核退费用要求的医疗文书。 

　　●欢迎台湾医疗机构与大陆合资合作办医院。台湾投资者最高股权可占70%，合作期限暂定20年，期满可申请延长。 

　　●卫生部决定，准许符合规定条件的台湾同胞在大陆申请执业注册和短期行医。台湾同胞可在大陆申请参加医师资格考试、注册、执业或从事临 床研究等。在大陆取得医学专业学历、考取医师资格的台湾学生，如需要在大陆执业，可在各地卫生部门办理执业注册手续。台湾地区医师在履行相应手续后，可在 大陆从事为期1年的执业活动，期满后可申请延长。

